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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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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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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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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要提示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开始停牌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发布本公告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８

名，独立董事徐旭青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独立董事权玉华代为出席

并行使表决权；董事李荀因出差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董事孟岩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

李光明因出差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董事郭少平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三名监事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李光太先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与孙凤明分别持有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和

７５％

的股权，根据本次收购的计划安排，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

２５％

的股权由公

司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以现金方式收购，根据双方达成的《股权收购协议》，公司以聘请的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资产价值为作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现金收购价格为

１

，

９００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威海广泰空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２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具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所有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

为了进军机场消防车领域，完善现有产品种类，改善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整合公司和收购资产的优

势资源，迅速占领消防车高端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分散公司单一业务周期

波动风险，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防御风险能力。 公司拟向孙凤明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卓

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一）购买资产交易的情况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自然人孙凤明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本次购

买资产的预计估值为

５

，

７００

万元，具体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

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拟采取向孙凤明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

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大致如下：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董事会召开前，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停牌，按照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股票交易总额除以股票交易总量计算，交易均价为

１６．５９

元，则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１６．５９

元，根据公司与孙

凤明的协商结果，发行价格暂定于

１６．５９

元。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拟向孙凤明合计定向发行预计不超过

４００

万股（含

４００

万股）。 具体发行数量待评估机构出

具目标公司评估值后确定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及发行股数将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①

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自然人孙凤明。

②

认购方式：孙凤明以其拥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为对价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中

５０％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权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９

）过渡期损益归属

过渡期是指自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期间。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期间损益由公司享有和

承担。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０

）交易标的权属转移

在资产交割日当天或之前，孙凤明应向公司递交与标的资产有关的全部合同、文件或资产，并协助公

司办理与标的资产有关的权属变更或过户手续。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四条规定的说明》。

董事会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后认为：

（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２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属于出售方孙凤明合法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孙凤明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本次交易

完成后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的业务和资产

规模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公司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有效控制成本。

（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

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

５

）针对本次交易，公司将以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

的定价依据，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６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７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核后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出售方孙凤明与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

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孙凤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以及盈利预测尚未正式完成，提请董事会暂

不召集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待审计、评估以及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并由董事

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二、议案三、议案七以及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其他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
：

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我们作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严格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所有相关材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

此发表以下意见：

１

、公司本次向自然人孙凤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 公司将以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本

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相关事宜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

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监管规则，符合本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５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体安排。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
：

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１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一、交易概述

１．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收购协议》，公司现金收购其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根据公司聘

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进行的评估， 确定的资产

价值为

７

，

６００

万元（预估值），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现金收购价格为

１

，

９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北京天宁亿

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北京天宁亿赫管路

系统设备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股东会， 同意将其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

１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孙凤明，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恒富中街

２

号院

１

号楼

５

层

５４０８

室，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６２０９９４４０

，其经营范围为：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有孙凤明、杜满香、孙强三个自然人股东，孙

凤明为该公司的实际控人。

２．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 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收购资产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等。

（

２

）以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评估值为依据，按照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与目标公

司总价值之乘积计算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９００

万元（大写：壹

仟玖佰万元整）。

２．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主营业务为生产消防车，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１９

号

１

号楼

４０６

室。 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

司与孙凤明分别持有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和

７５％

的股权。 该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００

，

４３２

，

２０２．７２

元、负债总额

５２

，

５１２

，

２３９．３１

元、净资产

４７

，

９１９

，

９６３．４１

元，主营业

务收入

４８

，

９９７

，

６８９．８３

元，净利润

２１０

，

４５３．２７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交易标的：

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２

）交易价格：

公司以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资产价值为作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

现金收购价格为

１

，

９００

万元。

３

）交付：

在收购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 公司向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６０％

；在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收到第一笔收购款之日起，公司将派驻经营管理及财务人员

接手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管理，同时对接手的资产进行内部审计，审计结果

及交接清单经公司和孙凤明签字确认，余款在完成工商股权过户手续后

１０

日内全部付清。

４

）争议的解决：

凡因资产收购协议引起的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都有权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５

）协议成立及生效条件：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日起生效：

（

１

） 北京天宁亿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

２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收购协议》。

２

、定价情况：

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７

，

６００

万元（预估值），经双方协商以此为作价依据，按照北京天宁亿

赫管路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与评估值之乘积计算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最终确定本次股权

收购的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９００

万元。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收购的资产与

募集资金项目无关。

本次收购完成后， 公司拟向自然人孙凤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如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最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施之后，北京中卓时

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藉此进入机场消防车领域，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种类，增强公司现有主业的

市场竞争力；消防车市场空间大，发展迅速，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与被收购方优势互补，协

同效益显著，将为公司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２

、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收购资产产生的收

益对公司

０９

年的业绩影响较小。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收购协议。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承诺函

本人作为本次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就本人为《威海广泰空

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中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所提供信息做出如下承诺：

“本人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对所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交易对方：孙凤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
：

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０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公司声明

一、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孙凤明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在参与威海广泰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正式完成，本预案

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

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四、 本预案所述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

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自然人孙凤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卓时代消

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但本

次交易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次交易需

提交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在目标资产评估

及盈利预测等工作正式完成后，本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并编制和

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一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

数据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为

０．５７

亿元，具体交易价格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４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为本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６．５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股票的最终数量不超过

４００

万股。

５

、本次发行对象孙凤明承诺：本次认购的威海广泰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中

５０％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６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

本次交易的方案能否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就上述

事项取得证监会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７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卓时代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卓时代另外

２５％

的股权公司将先行以现金

收购），中卓时代和威海广泰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业务开拓及销售网络布局等诸多方面需要相互融合，

若企业整合过程不顺利，无法发挥协同效应，将会影响中卓时代和威海广泰的经营与发展，损害股东的利

益。

８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有所增长，但由于中卓时代刚刚度过创业期，短期内很难产生较大

盈利，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短期内公司将面临由于资本扩张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的风险。 同

时，由于公司拟用自筹资金扩大中卓时代的产能，随着项目建设的进展，资金需求较大，将对公司资产负债

率等财务指标产生一定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

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上风险因素，并仔细阅读本预案中“第八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意义：

威海广泰
、

上市公司
、

公司指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卓时代

、

标的资产
、

交易
标的

、

标的公司 指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

、

认购方 指 自然人孙凤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 指威海广泰向孙凤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
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交易行为
本次预案 指 《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由各方协商一致后选定
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

，

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

即标的资产其主管工
商局将其权属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
广发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堂

、

律师 指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证监
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ｅｉｈａｉ Ｇｕａｎｇｔａｉ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址：威海市古寨南路

１６０

号

办公地址：威海市古寨南路

１６０

号

法定代表人：李光太

注册资本：

１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股票简称：威海广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ｇｕａｎｇｔａｉ．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ｇｕａｎｇｔａｉ．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的各类航空地面设备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培训、技术

服务；资格证书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公路养护设备及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

二、设立及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及历次股权变动

１

、公司设立情况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系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鲁政股字［

２００２

］

４４

号”文、山东省经济

体制改革办公室“鲁体改函字［

２００２

］

４０

号”文批准，由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公司设

立时以经山东乾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乾聚审字（

２００２

）第

１４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净资产

２

，

７３０

万元

为基准，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成股本

２

，

７３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７６９５

。 股份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权类型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１８

，

４１４

，

６６９ ６７．４５％

法人股
李光太

５

，

６６７

，

２０７ ２０．７６％

自然人股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２

，

０２５

，

１１４ ７．４２％

国有法人股
威海双丰电子传感有限公司

７２０

，

７２０ ２．６４％

法人股
郭少平

４７２

，

２９０ １．７３％

自然人股
合计

２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二）公司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１

、公司股票上市前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威海特种电源设备厂， 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成立；

１９９６

年按 《公司

法》规范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威海

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票上市前，公司及其前身历次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时间 股权变动原因 变动后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９９３．７

改制为航空地面专用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６８．１０％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６３

位自然人
３１．９０％

１９９４．１１

股权转让 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３０．００％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３３

位自然人
７０．００％

１９９６．８

规范
、

增资 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１８．８８％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３７

位自然人
８１．１２％

１９９７．１２

增资 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１９．０２％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３７

位自然人
８０．９８％

１９９８．６

股权转让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３７

位自然人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６

增资
、

股权转让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３６

位自然人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１１

股权转让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７１．２４％

李光太
２６．５５％

郭少平
２．２１％

２００１．７

增资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７５．０４％

李光太
２３．０４％

郭少平
１．９２％

２００１．８

增资
、

股权转让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６７．４５％

李光太
２０．７６％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传感有限公司
２．６４％

郭少平
１．７３％

２００２．４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６７．４５％

李光太
２０．７６％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传感有限公司
２．６４％

郭少平
１．７３％

２００４．４

增资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９２％

李光太
２６．２６％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３％

郭少平
２．１８％

２００６．４

增资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３４％

李光太
２９．２８％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７％

郭少平
２．０２％

孟岩
１．８９％

（

１

）

１９９１

年公司前身———威海特种电源设备厂成立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威海特种电源设备厂， 系经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威环政发

［

１９９１

］第

２５４

号文批复，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成立，性质为集体企业，隶属于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

２

）

１９９３

年改制为威海航空地面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根据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意见》的有关精神，威海特种

电源设备厂作为第一批改制企业，经威海市环翠区体改委威环体改发（

１９９３

）第

５３

号文批复，改制为“威海

航空地面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４１

，

６８９

元，其中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以威

海特种电源设备厂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占总股本的

６８．１０％

；李光太、郭少平等

６３

位自然人以现金出资，占

总股本的

３１．９０％

。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２３２

，

６８９ ６８．１０％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６３

位自然人
１０９

，

０００ ３１．９０％

合 计
３４１

，

６８９ １００％

（

３

）

１９９４

年二轻公司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威海航空地面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及公司职工内部股

权转让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和威海航空地面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签订《集体股

权转让协议》，环翠区二轻公司将其出资中的

１３０

，

１８２

元，按每股

１

元的价格转让给威海航空地面专用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 转让后环翠区二轻公司持有威海航空地面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５０７

元的

出资，上述转让事项经威海市环翠区体改委威环体改发（

１９９４

）第

２０

号文批复。 同时职工内部进行了股权

转让，内部转让后自然人股东减少为

３３

人。 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威海市环翠区二轻工业公司

１０２

，

５０７ ３０％

李光太
、

郭少平等
３３

位自然人
２３９

，

１８２ ７０％

合 计
３４１

，

６８９ １００％

（

４

）

１９９６

年规范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并增资至

６０

万元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公司法》颁布实施以后，威海航空地面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并经威海

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室威环体改发（

１９９６

）

３７

号文批复，规范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在进行规范的同时，有限公司进行了增资，注册资本由

３４１

，

６８９

元增加到

６０

万元。其中二轻公司新增

现金出资

１０

，

８００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成注册资本

１０

，

８００

元；自然人新增现金出资

２４７

，

５１１

元，按

１

：

１

折

成出资

２４７

，

５１１

元，其中尚羽、陈江岸、刘玉军、丁震

４

名自然人为首次进入。 原股东师文华将其全部出资

１１

，

５００

元按每股

１

元的价格转让给王述卓。 上述增资、转让完成后，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变更至

３７

人。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

日，威海市环翠区审计师事务所出具威环审验字（

１９９６

）第

１２０

号《验资报告》。 增资后股权

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１

二轻公司
１１３

，

３０７ １８．８８％ ２０

周传仁
１５

，

５００ ２．５８％

２

李光太
１１１

，

１９３ １８．５３％ ２１

李永林
９

，

５００ １．５８％

３

郭少平
５６

，

１００ ９．３５％ ２２

徐新强
５

，

０００ ０．８３％

４

李光明
４４

，

９００ ７．４８％ ２３

雒风莲
４

，

６００ ０．７７％

５

罗丽
３１

，

７００ ５．２８％ ２４

郝绍银
１６

，

５００ ２．７５％

６

白彬
２２

，

５００ ３．７５％ ２５

桑益文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

程新民
２２

，

５００ ３．７５％ ２６

都秀娟
５

，

４００ ０．９０％

８

陈育民
１５

，

６００ ２．６０％ ２７

尚羽
８

，

０００ １．３３％

９

连立民
１７

，

５００ ２．９２％ ２８

陈江岸
３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

于岩梅
５

，

３００ ０．８８％ ２９

刘涛
３

，

８００ ０．６３％

１１

王军学
７

，

９００ １．３２％ ３０

杨彩君
５

，

１００ ０．８５％

１２

王沪建
４

，

５００ ０．７５％ ３１

刘玉军
２

，

０００ ０．３３％

１３

张宏
５

，

０００ ０．８３％ ３２

邹晓军
４

，

２００ ０．７０％

１４

邵英浒
４

，

３００ ０．７２％ ３３

孙仁萍
３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５

宫本文
３

，

８００ ０．６３％ ３４

丁震
２

，

８００ ０．４７％

１６

丛华海
４

，

５００ ０．７５％ ３５

郭新宇
７

，

０００ １．１７％

１７

侯成山
２

，

０００ ０．３３％ ３６

徐振宁
２

，

４００ ０．４０％

１８

毕可良
３

，

８００ ０．６３％ ３７

吴惠森
３

，

３００ ０．５５％

１９

李铭
５

，

０００ ０．８３％ ３８

王述卓
１１

，

５００ １．９２％

合计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

１９９７

年有限公司增资至

１４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有限公司第五次股东大会决议，以盈余公积

７６３

，

６９５

元按

１

：

１．３５

的比例转增注

册资本，其中二轻公司按上述比例转增

１５２

，

９６４

元，自然人股东按上述比例转增

６１０

，

７３１

元，其中新进入

的

５

名自然人股东（尚羽、陈江岸、刘玉军、丁震、王述卓）合计

２７

，

３００

元出资未获转增。 此外，李光太以现

金出资的方式增资

３６

，

３０５

元。 合计增资

８０

万元，增资后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４０

万元。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威海市环翠区审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增资出具威环审事验字（

１９９７

）第

４０３

号《验资报告》。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１

二轻公司
２６６

，

２７１ １９．０２％ ２０

周传仁
３６

，

４２５ ２．６０％

２

李光太
２９７

，

６０９ ２１．２６％ ２１

李永林
２２

，

３２５ １．５９％

３

郭少平
１２５

，

０８５ ８．９３％ ２２

徐新强
１１

，

７５０ ０．８４％

４

李光明
１０５

，

５１５ ７．５４％ ２３

雒风莲
１０

，

８１０ ０．７７％

５

罗丽
７１

，

７９５ ５．１３％ ２４

郝绍银
３８

，

７７５ ２．７７％

６

白彬
５２

，

８７５ ３．７８％ ２５

桑益文
１４

，

１００ １．０１％

７

程新民
５２

，

８７５ ３．７８％ ２６

都秀娟
１２

，

６９０ ０．９１％

８

陈育民
３６

，

６６０ ２．６２％ ２７

尚羽
８

，

０００ ０．５７％

９

连立民
４１

，

１２５ ２．９４％ ２８

陈江岸
３

，

０００ ０．２１％

１０

于岩梅
１２

，

４５５ ０．８９％ ２９

刘涛
８

，

９３０ ０．６４％

１１

王军学
１８

，

５６５ １．３３％ ３０

杨彩君
１１

，

９８５ ０．８６％

１２

王沪建
１０

，

５７５ ０．７６％ ３１

刘玉军
２

，

０００ ０．１４％

１３

张宏
１１

，

７５０ ０．８４％ ３２

邹晓军
９

，

８７０ ０．７１％

１４

邵英浒
１０

，

１０５ ０．７２％ ３３

孙仁萍
７

，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５

宫本文
８

，

９３０ ０．６４％ ３４

丁震
２

，

８００ ０．２０％

１６

丛华海
１０

，

５７５ ０．７６％ ３５

郭新宇
１６

，

４５０ １．１８％

１７

侯成山
４

，

７００ ０．３４％ ３６

徐振宁
５

，

６４０ ０．４０％

１８

毕可良
８

，

９３０ ０．６４％ ３７

吴惠森
７

，

７５５ ０．５５％

１９

李铭
１１

，

７５０ ０．８４％ ３８

王述卓
１１

，

５００ ０．８２％

合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

１９９８

年二轻公司将剩余股权转让给有限公司职工及公司职工内部股权转让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经威海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将威海广泰空港设备有限公司的法人

股转让给该公司职工的批复》（威环体改发（

１９９８

）第

３７

号），二轻公司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出资

２６６

，

２７１

元，按每股

２．６０８

元全部转让给有限公司职工李光太

１８３

，

２７１

元、郭少平

４０

，

０００

元、李光明

１０

，

０００

元、罗

丽

５

，

０００

元、白彬

１０

，

０００

元、程新民

１０

，

０００

元、郝绍银

３

，

０００

元、刘涛

５

，

０００

元共

８

位自然人，转让价款

为

６９４

，

４２１

元。同时，郭少平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出资

５２

，

３２５

元、李光明持有的出资

３６

，

１９０

元、罗丽持有

的出资

２５

，

９７０

元，合计

１１４

，

３９５

元出资转让给李光太。上述转让后二轻公司不再持有有限公司的出资，有

限公司的出资由

３７

位自然人持有，注册资本仍为

１４０

万元。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威海市环翠区审计师事务

所为上述股权转让出具了威环审事验字（

１９９９

）第

１４

号《验资报告》。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１

李光太
５９５

，

２７５ ４２．５２％ ２０

李永林
２２

，

３２５ １．５９％

２

郭少平
１２６

，

９５０ ９．０７％ ２１

徐新强
１１

，

７５０ ０．８４％

３

李光明
７６

，

９７５ ５．５０％ ２２

雒风莲
１０

，

８１０ ０．７７％

４

罗丽
５０

，

８２５ ３．６３％ ２３

郝绍银
２９

，

３７５ ２．１０％

５

白彬
６２

，

８７５ ４．４９％ ２４

桑益文
１４

，

１００ １．０１％

６

程新民
６２

，

８７５ ４．４９％ ２５

都秀娟
１２

，

６９０ ０．９１％

７

陈育民
３６

，

６６０ ２．６２％ ２６

尚羽
８

，

０００ ０．５７％

８

连立民
４１

，

１２５ ２．９４％ ２７

陈江岸
３

，

０００ ０．２１％

９

于岩梅
１２

，

４５５ ０．８９％ ２８

刘涛
６

，

５８０ ０．４８％

１０

王军学
１８

，

５６５ １．３３％ ２９

杨彩君
１１

，

９８５ ０．８６％

１１

王沪建
１０

，

５７５ ０．７６％ ３０

刘玉军
２

，

０００ ０．１４％

１２

张宏
１１

，

７５０ ０．８４％ ３１

邹晓军
９

，

８７０ ０．７１％

１３

邵英浒
１０

，

１０５ ０．７２％ ３２

孙仁萍
７

，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４

宫本文
８

，

９３０ ０．６４％ ３３

丁震
２

，

８００ ０．２０％

１５

丛华海
１０

，

５７５ ０．７６％ ３４

郭新宇
１６

，

４５０ １．１８％

１６

侯成山
４

，

７００ ０．３４％ ３５

徐振宁
５

，

６４０ ０．４０％

１７

毕可良
８

，

９３０ ０．６４％ ３６

吴惠森
７

，

７５５ ０．５５％

１８

李铭
１１

，

７５０ ０．８４％ ３７

王述卓
１１

，

５００ ０．８２％

１９

周传仁
３６

，

４２５ ２．６０％

合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

）

２０００

年有限公司增资至

２２６

万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

日，有限公司第八次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增资，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４０

万元增加

到

２２６

万元。 增加的

８６

万元注册资本中， 以盈余公积转增

１８．８

万元； 以前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增加

２５．８９

万元；李光太、连立民、郝绍银等

３

位自然人股东以现金增资

４１．３１

万元。 同时，原股东于岩梅将其出

资

１２

，

４５５

元按每股

１

元转让给李光太，李光太按每股

１

元转让

３

，

２２５

元出资给都秀娟。 转让后公司股东

变更为

３６

位自然人。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威海启迪会计师事务所为此次增资出具了威启会事验字（

２０００

）

第

４５６

号《验资报告》。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序
号 股东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１

李光太
１

，

２６３

，

０３０ ５５．８８％ １９

李永林
２６

，

７９０ １．１９％

２

郭少平
１８０

，

３４０ ７．９８％ ２０

徐新强
１４

，

１００ ０．６２％

３

李光明
９２

，

３７０ ４．０９％ ２１

雒风莲
１２

，

９７２ ０．５８％

４

罗丽
６０

，

９９０ ２．７０％ ２２

郝绍银
４２

，

８５０ １．９０％

５

白彬
８５

，

４５０ ３．７８％ ２３

桑益文
１６

，

９２０ ０．７４％

６

程新民
８５

，

４５０ ３．７８％ ２４

都秀娟
１８

，

７５３ ０．８３％

７

陈育民
３６

，

６６０ １．６２％ ２５

尚羽
９

，

６００ ０．４２％

８

连立民
５３

，

４６６ ２．３７％ ２６

陈江岸
３

，

６００ ０．１６％

９

王军学
２２

，

２７８ ０．９９％ ２７

刘涛
１２

，

５８０ ０．５６％

１０

王沪建
１２

，

６９０ ０．５６％ ２８

杨彩君
１４

，

３８２ ０．６４％

１１

张宏
１４

，

１００ ０．６２％ ２９

刘玉军
２

，

４００ ０．１１％

１２

邵英浒
１２

，

１２６ ０．５４％ ３０

邹晓军
１１

，

８４４ ０．５２％

１３

宫本文
８

，

９３０ ０．４０％ ３１

孙仁萍
７

，

０５０ ０．３１％

１４

丛华海
１２

，

６９０ ０．５７％ ３２

丁震
３

，

３６０ ０．１５％

１５

侯成山
５

，

６４０ ０．２５％ ３３

郭新宇
１９

，

７４０ ０．８７％

１６

毕可良
１０

，

７１６ ０．４７％ ３４

徐振宁
６

，

７６８ ０．３０％

１７

李铭
１４

，

１００ ０．６２％ ３５

吴惠森
７

，

７５５ ０．３４％

１８

周传仁
４３

，

７１０ １．９３％ ３６

王述卓
１３

，

８００ ０．６１％

合计
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８

）

２０００

年有限公司股东变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有限公司股东发生变更。除李光太、郭少平分别保留其对有限公司的

６０

万、

５

万元

出资外，其余

３４

位自然人将持有的有限公司全部出资，以及李光太、郭少平的部分出资，合计

１６１

万元（占

有限公司

７１．２４％

的权益）， 以股权出资方式对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增资 （折成兰威公司

１１２７

万

股），兰威公司成为有限公司的股东，

３６

位自然人则成为兰威公司的股东。 上述股东变更后，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仍为

２２６

万元，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７１．２４％

李光太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５５％

郭少平
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１％

合计
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９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有限公司增资至

１

，

６２７．８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０

年度分配方案和增资议案，

决定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６２７．８

万元。 其中， 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未分配利润增资

４５２

万元

（

１０

股送

２０

股）；以任意盈余公积金转增

５８７．６

万元（

１０

股转增

２６

股）、以法定盈余公积金转增

１４６．９

万元

（

１０

股转增

６．５

股）；同时，兰威公司以现金

１１８

万元及对有限公司的

１２２

万元债权作为出资，折成出资额

２１５．３

万元（

２４．７

万元为资本公积）合计增加注册资本

１４０１．８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

日，威海启迪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威启会师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１７３

号《验资报告》。 增资后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１５

，

５００ ７５．０４％

李光太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３．０４％

郭少平
３１２

，

５００ １．９２％

合计
１６

，

２７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０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有限公司增资至

１

，

８０６．４７９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资扩股和股东转让出资等决

议，其中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以现金

３７５

万元，按

２．８

：

１

的比例折成

１３４．０５

万元出资；威海双丰

电子传感有限公司以现金

１２５

万元，按

２．８

：

１

的比例折成

４４．６７４

万元出资；同时兰威公司将其对有限公司

出资中的

３．０２

万元出资转让给双丰电子，双丰电子合计持有有限公司

４７．６９４

万元出资。 本次增资后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８０６．４７９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威海启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威启

会师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１９１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变更后公司

的股东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出资比例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８５

，

３００ ６７．４５％

李光太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７６％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１

，

３４０

，

５００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传感有限公司
４７６

，

９４０ ２．６４％

郭少平
３１２

，

５００ １．７３％

合计
１８

，

０６４

，

７９０ １００％

（

１１

）

２００２

年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８

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同

意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照

１

：

１

的比例折为公司的股本。 根据山东乾聚有限责任会计

师事务所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乾聚审字［

２００２

］

１４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威海广泰

空港设备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

２７３０

万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成股本

２７３０

万股。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山东乾

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乾聚验字［

２００２

］

１９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股份公司在山东省

工商局注册成立。 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出资比例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８５

，

３００ ６７．４５％

李光太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７６％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１

，

３４０

，

５００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传感有限公司
４７６

，

９４０ ２．６４％

郭少平
３１２

，

５００ １．７３％

合计
１８

，

０６４

，

７９０ １００％

（

１２

）

２００４

年股份公司增资至

４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一届三次董事会决议：以未分配利润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红股，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现金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增资决议。 具体如下：

首先，以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按

１０

：

３

（以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２７３０

万股

为基数）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红股，合计送股

８１９

万股，送股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５４９

万股。 上述增资行

为已经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鲁体改企字（

２００４

）

３７

号、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股增字（

２００４

）

１１

号

文的批复。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０４

）汇所验字第

４－００５

号《验资

报告》。

其次，股东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２４８．０５０８

万元，按照

１．２

：

１

的比例折成

２０６．７０９

万股；李光太出资

４３９．２

万元，按同比例折成

３６６

万股；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

服务部出资

５７．９４９２

万元，按同比例折成

４８．２９１

万股； 郭少平出资

３６

万元，按同比例折成

３０

万股。 合计

现金增资

６５１

万股，现金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２００

万股。 上述增资行为经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

室鲁体改企字（

２００４

）

４０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股增字（

２００４

）

１２

号文批复。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山东汇德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０４

）汇所验字第

４－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股份公司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上述增资行为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出资比例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

，

００６

，

１６０ ６１．９２％

李光太
１１

，

０２７

，

３６９ ２６．２６％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３

，

１１５

，

５５８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９３６

，

９３６ ２．２３％

郭少平
９１３

，

９７７ ２．１８％

合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附注：

１

、威海兰威特种电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更名为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

、威海双丰电子传感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更名为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１３

）

２００６

年股份公司增资至

６

，

３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二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以未分配利润按

１０

：

４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红

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现金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增资决议。具

体如下：

首先，以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送红股，合计送股

１６８０

万股，

送股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５８８０

万股。其次，股东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公司进行增资。其中李光太出资

４７２．７１

万元， 按

１．５

：

１

的比例折成

３１５．１４

万股；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出资

５２．２９

万元， 按同比例折成

３４．８６

万股；孟岩现金出资

１８０

万元，按同比例折成

１２０

万股。 合计现金增资

４７０

万股，增资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

６３５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０６

）汇所验字第

４－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股份公司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上述增资行为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出资比例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４０８

，

６２４ ５７．３４％

李光太
１８

，

５８９

，

７１７ ２９．２８％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４

，

７１０

，

３８１ ７．４２％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１１

，

７１０ ２．０７％

郭少平
１

，

２７９

，

５６８ ２．０２％

孟岩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合计
６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公司股票上市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

１

）公司股票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

号”文核准，威海广泰空港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２

，

１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至

８

，

４７０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

证上［

２００７

］

１１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威海广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类别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４０８

，

６２４ ４２．９９％

李光太
１８

，

５８９

，

７１７ ２１．９５％

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
４

，

７１０

，

３８１ ５．５６％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１１

，

７１０ １．５５％

郭少平
１

，

２７９

，

５６８ １．５１％

孟岩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３％

合计
８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

２００８

年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

根据公司股东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的锁定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以上市

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
量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数量

（

股
）

１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４０８

，

６２４ ４２．９８５％ ０ ３６

，

４０８

，

６２４

２

李光太
１８

，

５８９

，

７１７ ２１．９４８％ ０ １８

，

５８９

，

７１７

３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
食品有限公司 ４

，

７１０

，

３８１ ５．５６１％ ４

，

３６１

，

７８１ ３４８

，

６００

４

威海双丰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１

，

３１１

，

７１０ １．５４９％ １

，

３１１

，

７１０ ０

５

郭少平
１

，

２７９

，

５６８ １．５１１％ ３１９

，

８９２ ９５９

，

６７６

６

孟岩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７％ 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６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７％ ５

，

９９３

，

３８３ ５７

，

５０６

，

６１７

附注：民航烟台莱山机场旅客服务部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进行公司制改制，并更名为烟台国际机场集

团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此次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之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如下：

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４０８

，

６２４ ４２．９９％

李光太
１８

，

５８９

，

７１７ ２１．９５％

孟岩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郭少平
９５９

，

６７６ １．１３％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 ３４８

，

６００ ０．４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２７

，

１９３

，

３８３ ３２．１１％

三
、

股份总数
８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

）

２００８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决定以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额

８

，

４７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合计转增股

本

５９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 同时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含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０８

）汇所验字第

４－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股份公司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上述增资行为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

，

８９４

，

６６１ ４２．９９％

李光太
３１

，

６０２

，

５１９ ２１．９５％

孟岩
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郭少平
１

，

６３１

，

４４９ １．１３％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 ５９２

，

６２０ ０．４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４６

，

２２８

，

７５１ ３２．１１％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

２００９

年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

根据公司股东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的锁定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高管郭少平部分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可以上市流通。 此次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之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如下：

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

，

８９４

，

６６１ ４２．９９％

李光太
３１

，

６０２

，

５１９ ２１．９５％

孟岩
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郭少平
１

，

５４０

，

１２１ １．０７％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 ５９２

，

６２０ ０．４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４６

，

３２０

，

０７９ ３２．１７％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各类机场地面设备。主要包括机务设备、地服设备、货运设备、场道设备四大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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